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碑政办发〔2025〕5号

2025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现将《碑林区 2025 年深化拓展营商环境突破年二十条突破

举措》印发你们，请各单位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 3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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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

为扎实落实全省深化拓展“三个年”活动，持续推动全区营

商环境优化提升，进一步擦亮叫响“优无止境 赢在碑林”营商

环境品牌，为全面做优“千亿级实力城区”提供有力支撑保障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制定以下二十条突破举措。

（一）便利市场主体准入。以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为抓手，

推进“个转企”一件事改革，打造“全流程、一站式”服务，助

力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发展，年内实现“个转企”92户以上。

牵头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行政审批局等区级

各相关部门，各街道办事处

（二）深化楼宇包抓服务。深入开展“楼宇长制”，深化“楼

宇梯次培育、企业诉求分级响应、楼宇分类招商、楼宇数据开源

共享”四项机制，全年引进楼宇企业500家以上，培育甲级、超

甲级楼宇1栋以上，亿元楼宇1栋以上。

牵头单位：区政府办、区投资合作局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

关部门，各街道办事处

（三）深化政务集成服务。推行“政务综合体”服务模式，

建设企业综合服务中心(专区)，整合各部门涉企服务事项，因地

制宜设置社保、金融、法律等涉企服务板块，提供“一站式”多

元服务。

牵头单位：区行政审批局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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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道办事处

（四）促进政策“直达快享”。系统梳理惠企政策，依托“西

安政策通”平台，实现“应上尽上”。强化政策落地落实，建立

“一窗咨询、一站服务”模式，为市场主体提供政策“兜底式”

服务。

牵头单位：区行政审批局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

街道办事处

（五）深化“证照联办”改革。推行联办“点单”服务模式，

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，实现“准入即准营”，年内实现

75个以上政务服务场景“点单”服务。

牵头单位：区行政审批局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

街道办事处

（六）升级智慧政务服务。依托碑林智慧政务管家平台，建

立VR“一件事”虚拟窗口，实现VR“一件事”远程办理，年内

推出首批高频、面广的VR“一件事”办理事项清单，推动线上

“一件事”服务能力整体提升。

牵头单位：区行政审批局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

街道办事处

（七）拓展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改革。在不断优化已上线“一

件事”服务场景基础上，全年新增“一件事”服务场景12个，打

造覆盖企业、个人全生命周期的“一件事”服务体系。

牵头单位：区行政审批局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

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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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推行园区商圈“就近办”服务。持续推动政务服务延

伸下沉，拓展政务服务驿站覆盖范围，年内在有需求、有条件的

园区商圈新建2个政务服务驿站，推动政务服务“就近办”。

牵头单位：区行政审批局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

街道办事处

（九）优化土地规划许可。探索在保回迁及部门划拨类建设

项目推行“告知承诺+预审批”服务，优化审批流程，压缩办理

时限，推动建设项目实现“拿地即开工”。

牵头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碑林分局；责任单位：区住

建局等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街道办事处

（十）打造金融综合服务。开展“15分钟金融综合服务圈”

建设，推动辖区金融机构与商务商业楼宇形成强连接、强互动，

进一步提升金融综合服务能力，全年开展融资对接活动不少于12

场。

牵头单位：区委办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街道办

事处

（十一）深化就业创业服务。延伸“家门口”就业创业服务

触角，完善50家就业创业服务驿站服务功能，年内打造8家以上

标准化五星级就业创业服务驿站，推进“15分钟就业创业服务圈”

建设。

牵头单位：区人社局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街道

办事处

（十二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。加快“知识产权展厅”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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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“知识产权专员”机制，深入挖掘科技成果，定期举办对接

活动，促进技术需求端和供给端精准匹配，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

化。

牵头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科工局等区级各相

关部门，各街道办事处

（十三）完善执法监督体系。推出《碑林区行政执法文明

公约》，健全执法监督“全面覆盖+重点督察”模式，进一步

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增强行政执法监督实效，保障企业和企业

家合法权益。

牵头单位：区司法局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街道

办事处

（十四）规范涉企执法检查。整合多部门执法资源，实施“综

合查一次”改革，年内将“综合查一次”改革实施范围拓展至25

个领域，实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。

牵头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司法局等区级各相

关部门，各街道办事处

（十五）拓展“无讼+”模式。创建“无讼+商圈”“无讼+

楼宇”示范点，推动调解工作从解决一般性纠纷向解决更多专

业领域、专业类型纠纷拓展，推动涉企矛盾纠纷前端化解，年

内建成“无讼+商圈”“无讼+楼宇”示范点8个以上。

牵头单位：区法院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街道办

事处

（十六）深化涉企诉源治理。创新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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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推进省级“金融不良债权核销预查证明”试点工作，全力推

进金融纠纷源头化解，力争在省市打造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典型经

验做法。

牵头单位：区法院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街道办

事处

（十七）开展清欠专项行动。全面梳理排查拖欠企业账款问

题，建立问题清单，实行销号管理，推行拖欠企业账款投诉、督

办、追责、约束等全流程处置机制，推动问题有效化解。

牵头单位：区科工局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街道

办事处

（十八）搭建助企服务平台。完善“企业点题、部门答题”

亲清会客活动机制，构建“问题收集、办理落实、办后回访、随

机抽查、督办考核”等全过程、闭环式模式，打造助企服务升级

版，塑造营商环境新品牌，年内开展活动8场次以上。

牵头单位：区企促中心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街

道办事处

（十九）设立“民企接待日”。定期开展“政企面对面”活

动，常态化收集民营企业意见建议和问题诉求，全力以赴帮助民

营企业解难题、办实事。

牵头单位：区工商联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街道

办事处

（二十）提升热线办理质效。建立12345市民热线营商环境

工单“月核查、季通报”机制，每月选取不少于5个不满意工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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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核查，推动问题及时解决落实。每季度对营商环境工单办理

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，形成专项报告，并在全区通报，

进一步提升营商工单办结率和满意度。

牵头单位：区数据局；责任单位：区级各相关部门，各街道

办事处

为推动二十条突破举措落地落实，全区各相关单位要对照各

自目标任务，不断加大改革创新，并按照“边推进、边总结”的

思路，及时提炼挖掘改革创新取得的亮点成效、形成的典型案例，

加大信息报送和宣传推介力度，全力打造碑林营商环境品牌。本

突破举措各项目标任务牵头单位要于每月12日前将各自工作进

展情况报告及台账报区营商办（联系人：赵秀升、白宏雄，联系

电话：89625565，邮箱：blqczx@163.com）。

mailto:blqczx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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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监委。

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3月 24日印发


